鄂伦春旗政府门户网站信息发布审核登记表
	信息类型
	
	申请时间
	
	是否含附件
	□是 □否

	信息报送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拟用标题
	

	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

	拟用栏目
	☑ 该信息拟在旗政府门户网站_______________栏目进行公开发布。   

	单位主要
审核意见
	已经确认要发布的信息符合以下要求：
1.信息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
2.信息可以在鄂伦春自治旗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开，并允许其进行发布。
3.信息内容、格式、数据、保密均已通过本单位内部审核。
4.提供的电子文档和纸质文件完全一致。
        

领导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发布日期
	年   月   日   
	操作人员
	

	备注
	1. 各乡镇、各部门主要领导是旗政府门户网站信息报送和发布的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信息审核的直接责任人，在政府门户网站上发布的信息必须经直接责任人和第一责任人审核同意后方可发布。
2. 各乡镇、各部门发布工作动态类信息（被采纳）填报此表于每月30日前集中报送至旗政务服务局；公示公告类信息需当日报送至旗政务服务局，否则不予发布；有后台权限更新栏目的部门每次主动更新栏目需当日填报此表报送至政务服务局，否则予以取消审核。




